工程承包合同范本协议书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长安风情街123号店铺装修工程由甲方承包给乙方施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的原则》，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工程概况：
1.1工程名称：
1.2工程内容：
1.3工程施工日期：20年月日至20年月日
1.4质量等级：合格
1.5合同价款：定为人民币元。大写人民币：元整。(此价格为不含税价格，按预算书项目，工程款项以最后实际面积核算为准，由乙方开立收据)
1.6任一方不可在未取得另一方同意前改变合同价款，若合同价款如因设计改变或其它因素增减，由甲乙双方协商后比照本合同12.2项办理。
2、合同文件组成：合同正本、图纸、预算书
3.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
、图纸：图纸应由甲方审签方可使用;
5、甲方工作
5.1甲方在工程开工前应申请施工许可证，办理施工所需的各种证件、批件。
5.2清除施工场地内影响进场施工的障碍物。
5.3承担施工现场的水电费用。
5.4违约处理：因甲方违反本条各款造成工期延误时，责任由甲方承担。
6、乙方工作
6.1成品的保护要求：对施工现场需要保留的设施及乙方已完工的部分工程，乙方有责任予以保护;否则，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6.2在乙方已完工的项目中，甲方已验收的或使用的，如遭受损坏时，由责任方承担。
7、工期
7.1延期开工：因甲方原因(如变更方案)而造成延期开工，可将竣工期限向后顺延;如甲方坚持按原竣工期限完工时，甲方除了提供赶工条件外，还应承担乙方的赶工费用(如工人的加班费和新增工人的工资等费用)。
7.2暂停施工：因甲方原因(如资金不按期到位)而造成的停工，除总工期按竣工的天数向后顺延外，甲方还应承担乙方由此造成的实际损失;若因乙方的原因而造成停工，则由乙方自行负责赶工费用，竣工期仍保持不变。
7.3因天灾或人力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而被迫停工时，可经双方协商并通过书面形式确定顺延工程期限。
8、工程款的支付
8.1工程款项最后结算(即8.2.3与8.2.4部分)支付,以实际面积核算为准,合同签订时之
8.2部分先以先期预算表填写,工程完工后再进行后期更改.
8.2工程款分五期支付：
8.2.1在合同签定时,甲方应付工程款项总额的5%(即人民币元)作为施工手续费用备用款项.
8.2.1乙方进场当天内，甲方应支付工程总额的25%(即人民币元)作为首期工程备料款。
8.2.2.基础工程快要完工时甲方再付给工程总额的50%，(即人民币元)。作为木材等大件工程材料备料款。
8.2.3完工验收后甲方再付给工程总额的15%，(即人民币元)。
8.2.4剩馀尾款5%(即人民币元)甲方于验收日起算六个月后付予乙方，此期间视同保留款，以保证装修质量。
9、设计变更
9.1甲方变更原设计方案时，需在该项目施工前2天通知乙方，并在该变更图纸备忘录上签字。
9.2甲方要求增加或减少项目时，应相应增加或减少工程款，乙方应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提交增加或减少部分的图纸和报价，甲方认可后应在图纸上签字。
9.3凡甲方未在变更备忘录和增补图纸上签字的变更及增补工程，乙方可拒绝施工，并按原图纸施工。如因此造成的损失，其责任由甲方承担。
9.4因上述的原因影响工期时，双方经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顺延工程期限。
10、质量与验收
10.1甲方收到乙方的竣工验收报告后，应在2天内作出答复。如逾期不答复，乙方即视为同意验收合格。
10.2未经交付验收而甲方擅自使用的，视作验收合格使用，乙方概不负责。
10.3验收标准以双方认可并附于本合同附件之施工图纸、预算书、效果图等为准。(效果图为参考效果，验收时应排除电脑绘图之感观)
11、违约责任
11.1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违反合同，否则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合同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或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11.2甲方不按时付款时，乙方有权停工。甲方在接到乙方停工书面通知，2天内仍未付款时，乙方可以撤回工程队，其责任由甲方承担。
12、其它条款
12.1乙方要完善安全措施，文明施工。
12.2本合同中的未尽事宜，可增订补充条款，若补充条款与原合同中有关条款相抵触时，则以补充条款为准。
12.3本合同自双方完工验收合格，双方结清各种款项时失效。
12.5本合同正本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
签定日期：年月日
乙方：
签定日期：年月日
